
  

办公用房调配流程 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资产管理处核实可行性和必要性 

批 

       分管校领导审批 

资产管理处制作调配通知 

申请部门办理公房及设备调配手续 

 

二级部门书面申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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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国有资产出租、出借流程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：工作组（国有资产出租、出借工作组）:由分管资产工作的校领导任组长，成员由审计处、计划

财务处、资产管理处、后勤管理处第一责任人组成；办公室设在资产管理处。 

 

 

           资产管理处初审 

批 

工作组或校长办公会（党委常委会）审议（或决定） 

 

原值<300 万元 :  学校审批          市教委备案        市财政局备案 

原值≥ 300 万元 : 学校审议        市教委审核         市财政局核准 

工作组 

      ( 组织招租、评审、签订租赁合同) 

二级管理部代表学校履行合同 

 

二级部门书面申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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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合同履约保证金退还流程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不同            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二级管理部门审核 

 

批 

出租出借工作组办公室复核 

 

      资产管理处处长审批 

出租出借工作组办公室出具退款通知 

计划财务处退还保证金 

 

       承租人提出申请 

 



  

               在职人员住房补贴发放流程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领取本人及配偶住房信息调查表 

（本人原所属单位及配偶单位填写并盖章后，交回资产管理处） 
 

批 

资产管理处根据文件规定确定月补贴标准 

 

资产管理处提交财务系统 

计划财务处发放住房补贴 

新进人员持《入职通知》到资产管理处报到 

 

 



  

退休人员住房补贴一次性发放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退休人员到资产管理处领取本人及配偶住房信息调查表 

（本人原所属单位及配偶单位填写并盖章后，交回资产管理处） 

 

批 

         资产管理处依据文件规定确定补贴标准 

 

资产管理处公示补贴标准 

 

 

资产管理处制作补贴发放通知 
 

计划财务处一次性发放住房补贴 

人事处向资产管理处提供前一年度退休人员名单 

 



  

 

 用印流程 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

 
 

 

 

 

 

    处长审批 

 

批 

   用印使用登记 

 

用印 

用印人提出申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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